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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获取、人工智能与图书馆精神

焦艳鹏　 刘　 葳

摘　 要　 图书馆的运行机理中蕴含着人类知识获取的基本逻辑:良性的知识获取活动应具有自主性、系统性和准

确性等特征。 这些特征既是科学的客观性体现,也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自由、平等等人文价值在图书馆

领域的体现。 我们可以将上述基本逻辑与精神价值归结为“图书馆精神”。 我们遗憾地看到,近年来方兴未艾的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知识获取方式,正在摧毁“图书馆精神”。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知识获取具有强烈的供给特

征,使得人类在知识获取上表现出明显的颗粒化、分散性、他主性、个体性等特征,使阅读者出现了严重的茧房效

应,不仅打破了人类获取知识的内在科学逻辑,而且降低了知识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和知识获取过程中的充实感。
降低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知识获取所形成的不利影响,需要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知识获取领域建立相关

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技术标准;继续加强资源配置,为在图书馆的真实或网络场景中的阅读和知识获取建立完

善的支撑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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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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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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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s
 

the
 

basic
 

logic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that
 

is the
 

knowledge
 

acquisition
 

activities
 

shoul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utonomy systematism
 

and
 

integrity.
 

These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reflect
 

the
 

objectivity
 

of
 

science
 

but
 

also
 

indicate
 

the
 

free
 

and
 

equal
 

value
 

formed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We
 

can
 

sum
 

up
 

the
 

above
 

basic
 

logic
 

and
 

spiritual
 

value
 

as
 

library
 

spirit .
 

However we
 

regret
 

to
 

see
 

that
 

the
 

way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destroying
 

the
 

 library
 

spirit .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ssisted
 

reading
 

has
 

apparent
 

disobedience
 

reverse
 

for
 

the
 

logic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a
 

strong
 

supply
 

characteristic which
 

shows
 

a
 

strong
 

granulation dispersion subjectivity
 

and
 

individuality
 

in
 

knowledge
 

acquisition resulting
 

in
 

a
 

serious
 

information
 

cocoon
 

effect.
 

It
 

not
 

only
 

breaks
 

the
 

inherent
 

scientific
 

logic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but
 

also
 

reduces
 

the
 

humanistic
 

value
 

and
 

pleasure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To

 

reduce
 

the
 

advers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tate
 

to
 

establish
 

relevant
 

national
 

standards industry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standards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pplied
 

to
 

knowledge
 

acquisition.
 

The
 

standard
 

syste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ffecting
 

knowledge
 

acquisition
 

behavior
 

should
 

be
 

formulated
 

as
 

soon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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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e.
 

The
 

algorithm
 

of
 

recommending
 

knowledge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hould
 

be
 

made
 

public.
 

The
 

standard
 

of
 

man-machine 
 

dialogue
 

in
 

hand-held
 

reading
 

should
 

be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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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and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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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knowledge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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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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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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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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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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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free
 

reading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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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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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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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reading
 

mode.
 

We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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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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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scene
 

reading
 

including
 

library
 

mode embody
 

the
 

autonomy authenticity
 

and
 

diversity
 

contained
 

in
 

the
 

library
 

spirit 
 

in
 

various
 

cultural
 

systems make
 

people
 

get
 

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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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ck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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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phones and
 

more
 

and
 

more
 

enter
 

libraries museums cultural
 

centers art
 

centers and
 

re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re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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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 图书馆不

仅是人类知识的储存地,而且对人类获取知识

的方式具有强烈的塑造作用。 图书馆的知识供

给模式与人类获取知识的模式具有对应性,经
过长期实践,这种模式积淀了深厚的科学与人

文精神。 书籍的海量供应、文献的科学分类、读
者充分的自主选择、弱干预的导读服务、精准的

文献挖掘等图书馆业务,看似平凡,却蕴含着人

类知识获取的基本逻辑,即知识获取应具有自

主性、系统性和准确性。 即便在数字图书馆模

式下,上述知识获取的基本逻辑也得到了尊重

与体现。
我们可以将上述图书馆运作模式对人类知

识获取规律的尊重称之为“图书馆的精神” 或

“图书馆精神”①。 长期以来,人们从这种“图书

馆精神”中获取了系统、准确、完整的知识,体验

到了知识的力量。 但,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由
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人类在知识获

取上正面临一场空前严峻的挑战。 在这场挑战

中,“图书馆精神”是否还能得到坚持,人类获取

知识的基本逻辑是否仍可延续,人工智能技术

在人类知识获取上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不仅

事关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式,也是对人类在发展

与应用科技改善生活的同时,是否还可享有包

括阅读自由在内的多重自由的重大考验。

1　 知识获取的基本逻辑与图书馆的运行
机理

图书馆既是人类文明的符号,也是一座城

市、一个社区的文化地标。 在当今纷繁复杂的

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图书馆看似平淡无奇,但却

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无论历史长短、规模

大小,全世界的图书馆具有共同的感官特征:开

放的书架、自由的阅览、科学的分类、适宜的温

度、安静的环境……,这些貌似平凡的要素似乎

不值得人们关注,但恰在这些细节里蕴含着人

类获取知识的基本逻辑。

021

① 国内学界对“图书馆精神”或“图书馆的精神”进行分析、研究和阐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宏观方面探讨

图书馆保障社会成员平等获取信息的机会,从信息知识角度维护社会公正;微观方面从图书馆工作视角将“图书

馆精神”定位为“爱国、爱馆、爱人、爱书”等。 这与本文所探讨的图书馆作为知识供给模式和人类知识获取规律

中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属于不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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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知识获取的自主性与图书馆

自主性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首要逻辑。 所谓

知识获取的自主性,是指无论是作为个体概念

的人还是作为群体概念的人类,在知识获取这

一行为上,其行为的做出、行为的进行、行为所

指向的标的都是由自身主动选择而做出的。 图

书馆和图书馆的运作模式恰是对人类知识获取

自主性的体现与尊重。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1. 1. 1　 知识获取行为的自主选择与图书馆

人类的知识获取行为有很多种,其中最重

要的是学校教育模式与个体阅读模式。 图书馆

是人类通过个体阅读获取知识的主要模式。 相

比学校教育,图书馆模式在知识获取上具有鲜

明的个人自主性。 人们不区分年龄、性别、种族

等,均可进入公共图书馆进行阅读[1] 。 对于国

民而言,可以选择进入图书馆,也可以选择不进

入图书馆;可以选择进入这家图书馆,也可以选

择进入那家图书馆;可以进入较短时间,也可以

在图书馆规定的开放时间内长时间停留。 总

之,是否要进入图书馆获取知识以及进入图书

馆的具体时间、空间等,对于民众而言都是可自

主选择的,而这恰恰表明,在知识获取上,图书

馆对人类或民众保持了普遍的尊重和自主选择

的权利。
1. 1. 2　 知识获取行为的自主运行与图书馆

知识获取行为的运行是指人们为获取知识

而选择具象的知识载体或从载体中阅读、消化

与吸收知识的行为。 人们进入图书馆的核心

目的在于获取知识。 就具象行为而言,人们进

入图书馆后的行为模式主要包括:选择图书或

阅读物、选择座位、阅读或以阅读为中心的记

录行为或其他保存资料的行为等。 整体而言,
在多数图书馆运作场景中,上述行为绝大多数

情形下是行为者自主而为的。 基于上述知识

获取行为的自主性,图书馆在空间设计与服务

提供上往往具有开放性和弱干预性等基本特

征,即图书馆作为服务提供方,仅提供模式化

服务而不进行具体场景下的干预,从而使使用

者可以完全根据个人需要、个人喜好从图书馆

现有图书资源与空间资源中自由并自主地进

行选择。
1. 1. 3　 知识获取标的的自主选择与图书馆

基于导读服务,图书馆建立了图书检索系

统,从而为图书馆使用者查找文献提供了相应

线索。 但阅读者究竟是愿意在检索系统中精准

地找到一本书的存储位置后“按图索骥”,还是

愿意在一个一个的书架中逐步缩小查找范围,
并在抽阅其他书籍过程中发现自己想要坐下来

阅读的书籍,抑或只是想在书架上快速浏览书

脊上的书名等,皆由使用者自主做出选择。 基

于对知识获取标的选择自主性的尊重,图书馆

在运作过程中建立了相应的服务支撑体系,如
按照一定分类方法分类摆放图书资源,配置图

书在线检索系统,设立人工查询模式下的书架

导航标识和书籍书脊的标识等。 整体而言,上
述服务与支撑机制以及资源配置都是弱干预性

或弱干扰性的,是对图书馆使用者的阅读或知

识获取行为的服务,而非介入式的干预和干扰

行为。

1. 2　 知识获取的系统性与图书馆

知识作为系统化的信息,决定了在形态上

和内容上都具有系统性。 知识的系统性、有效

性、客观性决定了人类在获取知识时应系统掌

握。 系统性地获得知识不仅体现在学校教育模

式之下,通过图书馆获取知识也应充分考虑知

识的系统性。
1. 2. 1　 知识获取中的形态系统性与图书馆

知识的形态系统性,是指人类现有的知识

以系统形式呈现,这种系统性既表现为系统与

要素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要素之间的相互联

系性。 为了更好地认知人类知识的系统性,人
们创建与发展了知识分类学。 基于知识的系统

性,“分类”成为图书馆运作中的基本机制。 建

立基于一定逻辑的图书分类方法,是各国图书

馆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机制。 图书分类摆放,既
是图书馆对人类知识系统性的尊重,也是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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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获取知识的系统性的形态维护。 使用者进入

图书馆看到各种图书分类摆放时,可从形态上

感受人类知识的丰富性与系统性,这种视觉上

的系统性可为阅读者从相应分类中寻找感兴趣

的知识建立思维上的导引,从而有助于阅读者

实现知识获取的体系化。
1. 2. 2　 知识获取中的内容系统性与图书馆

基于知识的内容系统性,在通过图书馆模

式获取知识的机制下,人们通过图书馆科学的

分类方法,既可实现查找图书的目的,也可与自

己尚未掌握的知识快速建立连接,从而进入阅

读体验。 通过图书馆模式可较好地实现知识获

取的系统性,还体现在图书馆的可查证性上。
所谓可查证性,是指阅读者在使用图书馆并通

过图书馆中的文献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当出现

不可理解的知识或不能很好地理解具体知识的

归属等情境时,图书馆的系统性可为知识的查

证提供强大的佐证资源和佐证机制,可使读者

实现知识的归类、知识的甄别、知识的再学习等

进阶式体验,从而增强知识获取活动的可见性、
可得性、有效性甚至充实感[2] 。

1. 3　 知识获取的准确性与图书馆

所谓知识获取的准确性,是指人们在获取

知识时,对知识所包含的内容的客观性、有效

性、公认性等的获取与把握程度。 影响人们知

识获取准确性的因素既包括阅读者的主观获取

能力,也包括知识供给者提供的知识的客观准

确性。
1. 3. 1　 阅读者的知识辨别能力与图书馆

辨别知识,是对阅读者的要求,也是知识获

取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书馆可帮助阅读者

提高知识辨别能力,保障知识获取的准确性。
虽然人类的知识具有系统性与准确性,但在单

一载体中可能并非纯粹以体系化形式存在。 如

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历史知识、地理知识等,其
主要功能是建立文学作品的时空场域,其准确

性、系统性、可靠性等均不可与专门的历史与地

理知识相比。 因此阅读者需通过既有的知识体

系对内嵌在上述非专业知识体系中的个别知识

进行辨别与区分。 图书馆中海量的图书可为待

查证的知识提供比对可能,此种机制可快速提

升阅读者的识别能力。 综合性的图书馆往往馆

藏丰富,除分类清晰的图书资源外,还有报纸、
期刊、年鉴、政府公报、学术论文数据库、各种数

字资源等多类别资源,可使阅读者快速实现知

识聚类,从而增强阅读者的知识辨别能力,有利

于知识获取的准确性。
1. 3. 2　 知识载体的供给准确性与图书馆

图书馆是存放真知的地方,图书馆的运行

机制较好地保障了知识的准确性。 专业图书馆

(如建筑图书馆、科技图书馆)往往由专业人士

建设,其文献准确性由相应的机制所保障。 公

共图书馆也配置了相应的准确性保障机制,各
学科系统性的藏书是基础,除此之外,馆藏的辞

书、工具书、地图、历史典籍、包含基础知识体系

的教科书等均有相应的准入标准,日常性的图

书增补也有严格的目录供给与出版供给机制,
这些机制可有效保证文献资源的可靠性与准确

性。 基于上述图书馆运行机制的人书交互式的

阅读体验,既使得知识获取具有极好的可视性、
自主性、客观性、可查证性,也使得获取知识的

过程充满了知识判断、知识查证、知识聚类等学

习活动,不仅使知识获取的有效性得到了保障,
而且大大增进了人们知识获取过程中的充

实感。

2　 人工智能技术辅助阅读对知识获取逻
辑的背反

最近几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正在

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路

线是:通过大数据以及相应算法,采集人的生物

特征、生活习惯、思维特征等进行数据建模,然
后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预测,进而对人的行为

进行干预或辅助。 人工智能虽冠之为“人工”,
但其技术方向却是“智能”。

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对人的行为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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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运用得当,可对人的生产或生活产生正面而

积极的影响。 但任何技术都有其两面性,人工

智能技术若运用不当或不能在设定的价值与技

术轨道上运行,则可能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学

习产生不当甚至严重的负面影响[3] ,比如在知

识获取这项对人类非常重要的行为上,即应引

起高度警惕与关注。

2. 1　 人工智能技术对知识获取自主性的背反

自主学习、自主获取知识既是人类自由的

天性使然,也是人类走向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是人类拥有自由心灵的重要维度。 可以认为,
“读者自主”是“图书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者是通过图书馆获取知识模式的重要特征。
然而,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对人们自主

获取知识设置藩篱,在理念与技术上都构成了

对自由获取知识的严重威胁。
2. 1. 1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获取知识对学习自

主性的破坏

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获取知识提供的典型

辅助模式是:通过对人们先行为(检索以及类似

检索的输入或点击行为)的分析,自动推荐一部

分相应的知识或知识形态(如视频、音频或音视

频结合文件)或知识载体(如图书、论文等各类

知识载体),供阅读者选择阅读或下载保存或购

买。 虽然上述典型辅助模式在初期推荐给阅读

者时,阅读者会觉得“耳目一新”,甚至会觉得

“正合我意”,但久而久之后,人们发现:“传统的

阅读注重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吸收,而‘算法推

荐’可以直接省略前两个步骤,把我们所需要的

信息精准地推送到面前。 这提高了阅读效率,
满足了人们对阅读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也导致

我们被动地陷入了阅读的陷阱当中。” [4]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荐阅读活动并不如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和人工推荐书目一样具有

亲和力,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人工智能技术

的算法具有叠加效应与高强制性,而这对人们

获取知识将形成严重障碍,具体体现在以下

方面。

第一,人工智能技术推荐知识算法的叠加

效应。 人工智能技术推荐知识的典型模式是基

于对阅读者先行为的分析而进行推荐,阅读者

对被推荐的知识或知识载体(书目或各类知识

载体)的点击或阅读选择、阅读时间长短、阅读

时间分布等会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被记录并作为

新的算法要素纳入推荐算法。 这样,阅读者所

持阅读终端上的推荐要素愈加凝聚甚至精准,
阅读者界面上可及的知识或知识载体(如图书

等)高度集中在某个或某几个领域,导致其知识

视界高度单一。 在物理面积有限的手持阅读模

式下,阅读者往往面临单一界面场景,对阅读者

的自主选择形成了极大障碍[5] 。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推荐知识对读者的高

强制性。 由于知识或知识载体可能带来潜在的

商业模式或商品与服务的推广,人工智能技术

被广泛甚至被商家毫无底线地应用于各类手持

阅读器中。 阅读者的录入行为或点击动作(即

任何文字的键入或物品图标的点击)都可能成

为人工智能推荐算法的来源。 通过算法掌握用

户的偏好进而精准地向用户推荐商品或服务,
商家便打着更好地服务用户的名义,在未经用

户许可的情形下,在几乎所有手持阅读类 APP
中都内嵌了这种功能。 用户只要使用 APP,该
功能即不可避免地被运用[6] ,被推荐的知识在

手持阅读类 APP 使用者的视界里形成了强制阅

读,从而剥夺了阅读者自主选择阅读内容的

权利。
2. 1. 2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获取知识对知识选择

性的破坏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阅读活动发

生了深刻变化,集中表现为从单一的纸质阅读

快速过渡到了纸质阅读与机器阅读相结合的时

代。 而在机器阅读中,近年来又快速实现了从

电脑等较大屏幕的终端到以手机为代表的体积

较小的手持阅读终端的转变。 上述阅读器具的

转变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在一起,对人类的知

识获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知识获取的

自主性造成巨大威胁乃至破坏,具体体现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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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面。
第一,人工智能技术与阅读设备的结合对

知识获取产生了影响。 我们注意到,即便在 PC
(个人计算机)作为人们阅读或获取知识主器具

的时代,商业模式的应用也并没有破坏人类的

阅读习惯与知识获取的基本逻辑。 基于 WEB
的网页阅读模式仍然保持了对人类获取知识规

律的基本尊重。 无论是政府网站、企业网站还

是各类综合网站,在内容供给上仍然具备基本

的分类界面与层级目录,用户可根据自身需要

自主选择点开哪一类栏目或点击到哪一个层级

的内容。 网页阅读模式符合知识获取的基本逻

辑与规律,这既是人类对知识和规律的基本尊

重,也是行业自律、商业伦理与道德律法对人性

自私的胜利①。
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商业利益一旦有了

技术的支撑并有了攫取利益的路径,伦理与道

德就往往被人们抛在脑后,甚至会在利益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 与其说基于 WEB 的网页阅读

保持了对人类获取知识基本逻辑的尊重,不如

说那种模式之下没有太多的机会与技术空间可

以植入更精准的商业利益。 所以,当人们把手

持终端作为主要阅读设备时,人工智能软件技

术与手持终端的硬件供给终于有机会实现合

谋,从而将产品或服务赤裸裸地精准推荐给用

户。 这种合谋在形式和理据上甚至显得无懈可

击:手持阅读设备屏幕较小,建立分类目录的空

间有限,为了方便用户使用,软件可以通过人工

智能技术把用户可能要使用的产品和服务或可

能要购买的产品和服务越过各种知识分类的层

级直接呈现在用户面前。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打破了“人—机” 自主

对话的基本机制。 在机器阅读模式之下,“人—
机”对话机制应建立在读者自主选择的基础之

上,人工智能技术不应打破此基本原则。 在

WEB 模式之下,“人—机”对话遵循了下列基本

逻辑:①无发起,不响应;②发起什么,响应什

么;③发起与响应具有闭合性。 上述基本逻辑

保障了用户或阅读者自主阅读与浏览的权利,
也使得阅读与浏览行为对知识或信息的提供者

而言仅具有过程性,而不构成购买或决策意义,
知识或信息的提供者不应追踪也不应保留阅读

者或 APP 使用者的阅读或浏览记录,就如同图

书馆的每一本书都会允许每一个读者自由翻阅

一样。
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基于人工智能技术

的“人—机”对话模式完全打破了知识获取的自

主性。 深嵌在手持阅读终端中的各类人工智能

系统以服务与方便用户为由,通过精准的算法

窃取了用户的想法———这些想法并不构成什么

决策行为,有些只是在大脑中一闪而过、稍纵即

逝的想法而已———这些想法中的相当部分,用
户并不想阅读相关的书籍或获取相关的知识,
更不想去购买相关的产品或服务,但基于人工

智能技术的阅读推荐却将这些知识或信息迅速

呈现在手持“人—机”界面上。 这种基于人工智

能技术的“人—机” 界面的生成机制是单向度

的,是未经与用户合议的,在一定意义上,这种

行为具有民事侵权向度②。 不能因暂时无相关

的法律规制,就认为这种行为是合法的。 任何

时候,尤其是在知识获取上,机器或技术不能剥

夺人们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既是对知识获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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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基于 PC 终端的互联网网页的设计既具有行业规范也具有国家规范。 行业规范主要是国际互联网发展

过程中所形成的 HTLM5 等国际标准,国家规范主要指由国家网络信息管理机构制定的互联网内容来源与设计的

相关规定,典型的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
民法典《人格权篇》对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利的范围、内容与保护方式等进行了规定。 该法律中规定的

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

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笔者

认为,用户在使用手持终端等电子设备进行内容浏览过程的相关阅读内容与阅读习惯等是个人信息,应受法律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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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图书馆精神”的坚持,也是人类文明演进中

所凝聚的作为人权构成内容的自由权利的

内容。

2. 2　 人工智能技术对知识获取系统性的背反

系统性地提供知识、提供系统性的知识,是
人类学习活动或知识获取活动的基本逻辑,也
是图书馆保存与传承人类文明或知识系统的重

要特征。 然而,我们注意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

主要表征的新阅读模式,违反甚至背离了知识

获取的系统性,对知识获取具有负面影响。
2. 2. 1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知识碎片化对知

识固有的系统性的破坏

人工智能技术对知识获取的重要影响之一

在于:商业模式开发者虽标榜自己只是知识的

传递者,其实却基于商业利益对知识进行了再

造。 而上述知识再造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将

系统性的知识打碎形成诸多碎片,再将这些碎

片化的知识通过某种算法实现重新聚类后精准

地推荐给阅读者。 这种模式潜藏着巨大的文明

风险:虽然对知识做如同水果切片式的操作的

往往是另一个手持阅读终端的使用者(可能是

一个无商业利益的个体,也可能是一个营销自

己理念、商品或服务的个体),但 APP 运营者通

过人工智能技术将这些破碎化的知识推荐至阅

读者的阅读界面———甚至在某些情境下直接将

该知识以音视频形式强制推荐给阅读者观看,
这些破碎化的知识不可避免地强制性地成为了

用户获取知识的标的[7] 。
碎片化的知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形成新的

知识聚类后会对人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 虽然

知识被碎片化后其来源与准确性仍可查证,甚
至有时候做碎片的操作者会主动说明或强调知

识的来源与准确性,但不容忽视的是,被碎片化

的知识在多数情形之下,被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的算法与其他知识组合在一起———无论是实质

组合还是形式组合———然后被智能推荐而呈现

在手持终端使用者面前,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新

的知识聚类,从而打破了人类知识之间既有的

系统性与联系性。 阅读者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模

式虽然也获得了相应知识,但这些知识是以新

的聚类方式出现的,而这些重新聚类的知识在

算法设计者那里往往是指向购买行为,或引导

购买,或培育人们的购买欲望,具有利益向度,

但却使知识失去了原有的系统性。

2. 2. 2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碎片知识的推荐阅

读对知识获取的阻碍

虽然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荐阅读提供者

声称自己不创造知识,只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分发”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分发”机制的建

立是基于算法的。 虽然提供者声称算法是基于

使用者检索经历所表征出的个人喜好而自动建

立与更新的,但他们对每一个碎片化知识所做

标记的商业性却又是明显的。 碎片化知识经过

商业性识别与标记后形成了诸多利益化的信息

点,这些新的信息点基于商业逻辑被重新进行

了知识聚类,已经脱离了原有的知识体系而被

纳入新建构的体系之中,知识的系统性遭到了

商业逻辑的侵蚀甚至重组[8] 。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碎片化知识的情景组

合破坏了既有知识的系统性。 在手持阅读的现

有主要场景中,人工智能技术介入阅读推荐过程

往往进行了情景创设,使得知识脱离了原有的载

体而呈现在新的场景中,并与其他要素结合在一

起。 情景化组合使知识在脱离原有系统之后进

入了新的系统,而此种新的系统往往是根据商业

模式再造或改建的。 比如,关于证券或股票的知

识,在原有知识系统中可能出现在经济类专业书

籍或如何炒股等生活指南类书籍中,人们在阅读

该类书籍时会考虑其原有场景。 在什么时候卖

出或买入股票,属于日常生活中“小窍门”式知

识,当其以短视频形式并配以相应的声音效果,

强制性地突然出现在某种情景(如阅读者正在犹

豫是否买入或卖出某支股票)时,这种碎片化的

知识在情景再造之下极有可能加持或强化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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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某种思维,从而影响其决策行为①。

2. 3　 人工智能技术对知识获取准确性的背反

人们之所以将获取知识的行为称之为学

习,是因为知识既具有系统性,又具有准确性。
知识获取活动中准确性的实现,既依赖于阅读

者的判断与选择能力,也取决于知识供应渠道

对知识准确性的保障。 知识的准确性既体现在

它是客观、真实呈现的,又体现在它是可验证

的。 笔者认为,目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知识

获取模式在上述两点上都存在严重缺陷。
2. 3. 1　 人工智能技术所塑造的茧房化效应阻

碍了对知识准确性的查证

茧房化,是人工智能技术带给人的阅读体

验的形象表达[9] 。 茧丝是蚕自己所吐,茧房是

自己用茧丝所建。 茧房之中温暖,自己的体温

不易散失。 但在茧房之中,蚕几乎没有任何思

考与身体动作。 外界的阳光也无法照透茧房。
信息技术尤其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阅读推

荐,正在将阅读者温柔地缚绑在自己的茧房里。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荐式阅读,往往都是阅

读者喜欢的,而读的越多,算法就越强大,推送

的单一内容就越多,久而久之,阅读者就会被自

己喜好的单一主题内容所缠裹,无力接触也不

想再接触别的主题的阅读内容了。
在茧房化模式下,阅读者对知识的准确性

进行查证的动力是有限的,实现查证的成本是

高昂的。 由于阅读者越来越多地使用手持终端

进行各项事务的处理,阅读者的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阅读喜好、地理位置等信息往往已经作

为算法要素纳入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阅读推

荐,此种情景下,手持终端依然是阅读者查证知

识准确性的主要工具,在跨 APP 进行算法资源

收集不被禁止的情形下,阅读者查证知识准确

性的通道依然被人工智能技术所垄断。 基于查

证成本的考量以及茧房的温暖效应,阅读者往

往沉醉在自我感觉知识的准确性并无太大偏差

的假想之中,而散失了对知识进行查证的动力,
从而使自己所获得的原本客观的知识具有了主

观向度②。
2. 3. 2　 人工智能技术对知识的情景化修饰破坏

了对知识准确性的掌握

图书馆里的知识是体系化的、理性的、充满

自然温度的,对阅读者既无冷意的拒绝,也无献

媚的邀请,而这正是知识的温良本性。 而当前

我们从手持终端里读到的那些被推荐阅读的知

识,是被改造过的,是以重新组合的面目出现在

我们面前的,往往带着资本的气息与利益的味

道,即便它们也穿着知识的外衣,并精准地对应

了阅读者在某一时刻的需求,但却对阅读者基

于学校阅读与图书馆阅读形成的知识体系造成

挤压甚至破坏。
如果说碎片化仅是对知识的系统性造成破

坏的话,那么对知识的情景化修饰则是对知识

准确性的稀释。 我们注意到,一些基于人工智

能技术的知识推荐,将各类知识进行服务于单

一主题标签的碎片化处理后,加入了音效,甚至

将知识图片化或配以一定的图文而服务于其所

需的主题,然后通过相应的算法在某种具体情

景下推荐给阅读者。 虽然上述知识的提供者声

称自己只是基于算法进行了内容的“分发”,但
这些音效甚至修饰图片或知识的模板却又被免

费提供给了制作者,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平台

与制作者一起完成了对知识的修饰,这种人工

创作与算法结合在一起的模式破坏了知识的准

确性,阻碍了阅读者的知识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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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这个角度而言,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阅读内容推荐的软件 APP 通过再造场景使得消费者原来的冷

静购买模式转变成了非理性购买,增强了购买错误的风险,既违背商业道德,又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

在网络上的“逛店”行为与在实体店挑选和购买商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经营者亦应保持对消费者的有限导购,
从而使消费者保持对购买行为的自主与冷静。

在人工智能模式下,知识具有了主观向度。 知识的主观发展促进了知识的生活化、个体化,短期内可能会给人

带来良好体验,但若长期观之,则可能使人对外界的认知产生偏差,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创新思维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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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坚守“图书馆精神”

笔者在上文中主要做了下列论证:①对图

书馆模式下知识获取的主要特征与基本逻辑进

行了归纳,即图书馆模式下的知识获取具有自

主性、系统性、准确性等特征;②人工智能环境

下的阅读活动尤其是手持终端阅读活动,在知

识获取方面表现出了阅读的强制性,导致了知

识的碎片化、情景化、修饰化,这些是对知识获

取自主性、系统性、准确性等普遍逻辑的背反。
上述两项内容看似无直接因果关联,甚至

可能使读者无法直接感知何谓“图书馆精神”,
但将它们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尺度时空之下

观察,则可以清晰地看到:图书馆模式下的知识

获取活动闪耀着人类文明的光辉,自主阅读、自
主获得系统化的准确知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

尺,表达着对人的关怀与尊重;读者通过自主阅

读获取系统化的准确知识,既是图书馆事业的

核心,也是图书馆精神的集中体现。
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拾或褒扬图书馆或

图书馆事业所具有的此种精神,并不仅是基于

对历史事实的简单归纳,而是出于对现实的关

照与隐忧:在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如

何保护和坚守知识获取上的“图书馆精神”? 如

何坚持知识获取中的自主、系统与准确? 也许,
下列框架思路与方案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3. 1　 尽快制定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知识获取行

为的标准体系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滥用于手持终端,对人

们的正常学习与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引发了

一系列问题,已经引起了部分有识之士的关注。
但目前国内鲜有针对这些技术滥用所引发问题

的有效规制,也是不争的事实。 出现这种管控

乏力甚至处于无监管状态的重要原因在于该领

域的实践发展速度太快。 上述行为在形式上不

违反国家的强制性法律,国家也尚未出台该领

域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①,而相关企业基于自

身利益,也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10] 。 笔者认为,
应尽快建立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知识获取行为

特别是阅读行为的标准体系,主要着力点包括

以下方面。
3. 1. 1　 尽快建立人工智能影响阅读算法要素的

采集规程

算法是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人类阅读行为的

核心介入要素。 所谓算法,是指软件基于一定

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所建立的对软

件使用者的行为模式进行推测的计算方法。 有

论者认为:“算法是对解题方案准确且完整的描

述,往往表现为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和

以系统方法描述解决问题所形成的策略机制。
在明确的程序性机制下,输入一定的规范,并在

有限时间内获得要求的结果输出,是算法运行

的一般模式。” [11] 可见,算法的核心是算法要素

及对算法要素之间逻辑关系的设置,其技术路

线是基于基本算法要素和模型对使用者先行为

体现出的要素进行分析,再以机器自动学习的

模式对后续行为体现的算法要素进行分析,不
断调整、验证与优化算法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
做出更新的行为预测模式,并对用户使用软件

的行为做出个性化的推荐。
在人工智能影响阅读行为的算法要素中,

颇具争议并值得讨论的是,用户的既有检索与

点击行为是否可不经用户同意而直接作为算法

要素? 用户输入关键词进行网络内容检索的行

为具有私人性、隐秘性,未经用户同意,软件开

发者不得保留与公开,这已经被各国法律所承

认与保护,但软件可否将上述关键词检索直接

作为算法资源用于对用户的内容推介,目前相

关法律并无规定。 除关键词检索外,用户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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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20 年 7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科技部、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联合发布《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该指南对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建设提出了框架规划,但其中没有涉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阅读或知识获取活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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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击行为(包括对商品图案、新闻资讯、广告、
音视频内容等所有屏幕上显示内容的点击)可

否不经用户同意而直接纳入算法?
笔者认为,在法律尚未对算法要素的构成、

算法的采集流程、算法的使用等做出明确规定

之前,有必要通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

准的形式对影响阅读行为的算法资源采集流程

先行做出规定。 算法资源的获得与软件的使用

并不是一个行为,不能认为用户同意使用了某

个软件,就推定用户可以将任何算法资源无条

件地提供给计算方。 算法资源采集流程标准的

核心在于,应将知情、同意、授权三个模块做清

晰的区别设置,即算法提供方必须将算法的构

成要素有哪些,该类算法要素若使用在该软件

中会对用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内容以文字或

音视频的形式明确告知用户。 用户是否同意使

用某类算法要素,并就同意使用的算法要素做

出选择,需经过授权使用并提交后,才可进行算

法要素的合规采集[12] 。
 

3. 1. 2　 人工智能技术影响阅读或知识获取的

算法应公开

算法虽然是软件开发者设计软件的方法,但
因涉及对用户资源的采集,并将其使用在对用户的

阅读推荐行为之中,因此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如
同药品的使用说明书应将药品的成分、含量、作用

机制、副作用等向用户与社会公开一样,算法亦应

公开[13] 。 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各类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 APP 算法的

标准应公开。 应针对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阅读

内容建立有差别的算法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
如对于网上数字图书馆中的阅读推荐的算法,应
以弱干预为原则进行设置,即只可以在大类中进

行图书或阅读资源推荐,而不可直接链接教辅产

品、网络课程或职业资格考试用书等商业内容;
又如对易成瘾型的生活娱乐类阅读内容的算法,
应明确视频长度、音效或修饰程度标准,以避免

所制作的内容严重脱离客观真实;又如对包含教

育教学内容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的阅读

推荐,应根据国家教材标准制定相应的内容制作

标准,不符合标准进行推荐则构成违法行为。
第二,算法应向人工智能技术的用户公开。

算法不应在无形之中运行,用户是算法的使用

者,也是算法所产生的所有正向与负向效应的

承受者。 如同每一位读者都可以在书籍的版权

页上查询版权信息一样,算法的基本构成应做

到可实时查询。 用户有权利知道界面上出现的

推荐阅读内容是基于自己先前的哪些点击和检

索行为或自己已授权使用的哪些算法资源被计

算得出的。 无论是 WEB 模式还是手持阅读终

端 APP 都应设立算法查询通道,使用者可实时

查询并动态管理自己授权的算法要素,并可实

时做出关闭某些算法资源授权的管理行为。

3. 2　 建立可体现自主阅读的手持阅读“人—
机”对话标准与机制

“人—机”对话是电子阅读时代阅读行为的

主要特征。 建立“人—机”对话的界面标准,对
于保障阅读行为与知识获取的自主性、系统性

非常重要。 具体而言,包括如下要点。
3. 2. 1　 建立阅读者自主选择阅读内容的界面

标准

手持阅读与传统纸质阅读以及个人电脑的

网页阅读模式的重大差异在于手持阅读终端的

阅读界面一般较小。 作为手持阅读主要载体的

手机,其屏幕一般只有长约 10—15 厘米,宽约

6—8 厘米。 在一个比扑克牌略大的屏幕上进行

日常阅读,已成为绝大多数人不由自主的选择。
由于屏幕较小,而知识的载体是海量的,如何让

具有商业利益的载体快速进入用户视野,成为所

有手机软件开发者的必备功课,也成为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于阅读推荐活动的所谓正当理由。
即便手机屏幕对阅读界面内容的安排有一定

制约,但也完全可以进行知识层级的内容安排。 建

立“图书馆阅读”模式的“人—机”界面,是指建立

知识或内容的分类体系和层级体系,并按照分类体

系与层级体系在手机屏幕上设置不同层级的界面,
使阅读者或用户可以按照树状结构从根目录抵达

子目录的内容,并进行知识获取。 实践证明,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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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分类与层级设置之下,大多数知识或内容经过

2—5 级的点击后是可以有效获取的①。
3. 2. 2　 建立阅读者自主管理的“人—机” 对话

机制

在传统的“图书馆”阅读模式下,读者自主

开展阅读活动,可以自主利用图书馆的检索机

制进行内容检索,通过图书分类法、电脑书目导

引、图书馆工作人员辅助等方式,可较好地实现

内容查询。 在 WEB 网页阅览模式下,用户的输

入与检索行为会引发“人—机” 对话[14] ,“无检

索不回应”的“人机对话”模式保障了读者的自

主阅读。 最低限度的干预,是传统的“图书馆”
阅读模式的主要特征,也是“图书馆精神”的重

要维度。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手持阅读“人—机”对

话应遵循自主性、弱干预性、单向性、闭合性的

原则。 内容或知识提供商应在阅读界面上建立

分级清晰的目录体系,并用文字进行标识说明;
阅读界面应具有明显的检索窗口;所有阅读界

面均应有直接回到根目录的快捷按钮;应在根

目录建立直接进入用户自我管理的路径;用户

可以自主地实时在线对自己提供的算法资源进

行管理,实时提交并及时生效;针对各类阅读标

的的差异,对学习类、生活类、工作类、娱乐类等

阅读内容设置具有差异化的主界面文图比例的

行业标准,以弱干预的方式,方便用户对下一个

阅读标的或阅读对象进行自主选择。

3. 3　 完善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采集制作公共知

识的标准

在手持阅读时代,知识有了被改造与修饰

的向度。 与纸质阅读相比,网络世界中的知识

似乎具有偏离准确的弹性。 人们越来越依赖于

通过信息或知识的发布者的权威性来判断知识

或信息的准确度。 在对待作为人类知识体系基

石的公共知识上,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应合理

而有限度。
3. 3. 1　 建立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共知识采

集标准

图书馆保存的多为公共知识。 公共知识是

人类文明的重要形态[15] 。 对于公共知识,我们

应一如既往地保持敬畏,即便在网络时代与手

持阅读时代亦应如此。 对客观性基础公共知识

(如历史知识、地理知识、科学知识等)的采集与

制作均应保持客观性与同一性,并说明出处与

来源。 从这个角度而言,所有基础性公共知识,
无论其以何种载体形态出现,均应符合国家标

准或行业标准,并应具备可查证性。
在人工智能技术环境下,如果对公共知识

的采集行为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一些具有强专业性的知识,如医学、科学等领域

的知识未经查证而被人工编辑,并与商业模式

结合在一起,将对用户的知识获取造成极大障

碍,前些年发生的“魏则西事件”的悲剧犹在眼

前[16] 。 用户只不过是想通过网络了解一些公共

医学知识,获得准确的就医信息,但人工智能技

术却被商业利益所利用,误导用户的判断和行

为。 这是 WEB 模式下一些算法给人们在公共

知识获取上造成的悲剧,如果我们不吸取教训,
在手持阅读时代这种危险将会更大。
3. 3. 2　 建立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共知识制作

标准

对知识尤其是公共知识进行过度修饰并与

娱乐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智能推荐,应受到行

业标准的规制。 姑且不论各类产品均有其标准

(大到汽车与家电等生活消费品,小到铅笔与橡

皮等文具),电视剧、电影等公共文化产品也有

其标准。 近年来,一些 APP 通过设置美颜效果、
滤镜效果、虚拟礼物等方式,为视频制作者提供

各种道具,使得其拍摄或制作出的视频被过度

修饰。 这些被过度修饰的视频内容、图片内容

与公共知识夹杂在一起,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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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一些银行类 APP 软件,往往设置了较好的知识分类与内容栏目,用户一般可以较快地从根目录自主

进入子目录或相应模块进行浏览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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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荐给手持终端的阅读者,虽达到了一定的

娱乐效果,使得人们在阅读时有一定的放松感,
但若长时期阅读该类内容,极易造成对公共知

识的误认与误知。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些旨在辅导中

小学生作业的人工智能软件大行其道,中小学生只

要将作业题目用手机拍摄传到相应软件上,即可通

过人工智能的方式推荐答案,使学生失去了通过解

题过程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学习、阅读体验,这是对

获取知识能力的极大侵蚀。 建立公共知识的制作

标准,防止人工智能技术过度干预人们对公共知识

的准确获取,努力使人们在阅读过程中保持自主思

考,对知识与知识的指向具有一定程度的想象,是
保持人类思考与思维能力的重要方式,对此我们应

给予高度重视。

4　 结语

通过阅读获取知识是人类独有的活动。 长

久以来,人们通过获取知识增长了应对生活和

工作的能力,提高了思维水平,培养了审美情

趣,增长了人生的美好体验。 阅读构建世界,阅
读塑造心灵。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图书

馆与图书馆事业中所蕴含自主性、系统性、准
确性等“图书馆精神” 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

展。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应心怀对知识的

想象,积极建设图书馆模式的知识自主获取体

系,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相应的规则体系,建
立相关的算法标准、“人—机”界面标准与对话

机制,保持对公共知识的准确与系统供给,努
力消解人工智能技术对人们知识获取的不当

干预。
技术可以解放人,也可以束缚人。 人工智

能技术对人类自由阅读所带来的障碍,除了商

业利益的捆绑之外,人类在茧房化阅读中的自

我沉醉客观上造成的对外部世界想象能力的自

我放弃、传统书香阅读一定程度上的高成本,也
是重要原因。 如何使真实场景的阅读变得唾手

可得,如何将“图书馆精神” 中所蕴含的自主、
真实、多元等特征体现在各种文化产品中,如
何使人们摆脱手机等手持终端的束缚,在真实

世界中走入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艺术馆,
甚至走入大自然与真实的人际交往中,从而获

取真实而系统的知识,更好地体会知识的科学

之美、人文之美,是信息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

重要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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